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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一、

二、

三、

負責單位

112年2月10日臺教資(六)字第1122700521號函修訂有關教育部修訂「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示

例)

(三)建築物設施補強：

請各校依照「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中「校園環境安全自主調查」，

檢視置重點於建築防水、排水功能補強。

4.行政院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防災資

訊網(https://246.ardswc.gov.tw/)

5.經濟部水利署防災資訊服務網

(https://fhy.wra.gov.tw/fhyv2/)

6.交通部中央氣象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cwa.gov.tw/V8/C/)

二、防災教育訓練與建築設施補強：

(一)幹部訓練：

1.每年併防火管理人訓練課程暨建築物消防安全檢修申報檢討會於

其中加入風、水災減災及整備提醒，各單位如有問題可於會中Q&A

環節提出，如有需其他行政單位協助解決之問題，將問題提交權責

單位處理。

2.防護團教育訓練規劃約每4年進行一次水災防搶救教育訓練課程。

本校版本

一、進行災害潛勢，修正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一)依學校屬地型態、建物設施樓層、學生自主(救)能力、上放學交

通因素、學校排水狀況、設施(備)存放、防災能力、區域防災資源

等因素，進行潛在災害分析，以修正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二)參考網頁及資訊依序為：

1.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防災校園專區-GIS圖臺

(https://disaster.moe.edu.tw/)

2.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災害潛勢地圖

(https://dmap.ncdr.nat.gov.tw)

本校防汛作業流程作業說明

每學年

每年5月至11月

注意

事項

平時依「減災」、「整備」、「應變」、「復原」災害管理機制，完成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並應逐年檢討修正。

災害發生時，以人命救助為先，災情控制為次，設備財產保全為後，務期以「最短促時

間」處置「最急迫災情」，確保學生安全。

事務組

各系所、研究單位辦理

營繕組辧理

(二)全校性防災演練：

每學期開學後，實施複合式防災演練，使全校師生熟悉逃生路線、

避難處所，遇突發事故時，臨危不亂緊急應變與通報。

3.內政部消防署-災情訊息

(https://www.nfa.gov.tw/pro/)

相關

法令

109年7月22日臺教學(五)字第1090081127B號令修正為「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及所屬機構災

害防救要點」。

110年12月17日臺教學(五)字第1100159353A號令修正「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

點」。

辦理

方式

事務組會辦營繕組後提供修正資

料予軍訓室彚整



由總務處負責召集開會

1.防汛期間由總務處通知各空間

管理單位。

2.各空間管理單位執行防汛檢

核。

3.評估調整或配置於二樓以上空

間：

2.1各空間管理單位辦理

2.2各單位如有需求，則營繕組協

助評估

1.營繕組負責公用抽水機的整備

及協助單位評估加設防水閘門及

擋水牆等設施。

2.各空間管理單位辦理

3.事務組負責公共區域排水設施

疏濬及清淤工作。

1.事務組辦理幹部訓練

2.各系所及研究單位各自撰擬計

畫及演練腳本，進行演練

軍訓室、各系所單位進行宣導

1.由軍訓室通知

2.各空間管理單位進行檢查

軍訓室負責彚整並陳核

軍訓室進行管制

1.由軍訓室運用災害防救系統發

布並辦理檢核作業。

2.各空間管理單位進行檢查

3.軍訓室彚整並完成網路通報

1.營繕組負責建築物及其附屬設

備、路燈會勘。

2.事務組負責樹木倒塌、車輛因

樹木倒塌毀損、車輛泡水會勘。

3.營繕組、事務組相關承辦人負

責於「災害防救系統」網頁「總

務處專區」填報。

4.軍訓室彚整後進行通報至教育

部。

(一)災害來臨前，依校安中心通報要求，於完成防颱檢查與整備後

，儘速至軍訓室「災害防救系統」網頁填報。並於彚整後，儘速至

教育部校安中心「表報作業區」-「校園安全類」：完成「各級學校

戶外活動登錄系統」、「天然災害災損及停課通報系統」等二項網

路通報。

(二)災害發生後，偕同總務處(營繕組、事務組)會勘校園災損狀況，

持續填報災損情形(可利用本部校安中心網頁之首頁提示功能，完成

重大天然災損及停課之校安通報作業。

(三)持續注意氣象新聞報導，並依學校屬地型態確實掌撏可能致災

資訊，尤其預警通報掌握參考資訊如下：

1.縣市水災危險潛勢地區：

優先掌握縣市政府劃定水災危險潛勢地區(鄉、鎮、市、區、里)之

資訊。

2.淹水地區警戒資訊：

三、結合校務會議、聯課活動等時機，實施災害防救整備暨全校性

防災演練，從計畫面、實務面、行政面核實檢討整備作為，並陳請

校長核閱，掌握水災往高處避難之原則。整備階段重要工作如下：

(一)參考運用教育部函頒「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之相關檢核表，確

實執行防汛檢核作業，對地下室或低樓層空間之重要設施與器材，

進行評估調整或重新配置於二樓以上空間。

(二)檢整防汛物資器材，依臺南市淹水潛勢及水災風險地圖資訊，

加強校內及周邊排水設施疏濬及清淤工作(可協調地方政府清理)，

並評估加設防水閘門及擋水牆等設施。

(三)進行幹部應變演練，防汛演練應著重於行政人員之應變處置，

應研擬假定受災景況，撰擬計畫及演練腳本，進行演練。

(一)接獲教育部校安中心加強整備通報時，進行防汛安全檢查，發

現缺失立即改正。

(二)完成安全檢查後，陳請校長核閱。

(三)掌握、管制學生戶外活動並至教育部校安中心資訊網填報。

五、天然災害整備與災損系統填報：

(四)利用各項集會時間向學生宣導「KUAP」停課、復課功能。

四、防汛安全檢查：

1.當交通部中央氣象署就校內所

在地發布海上颱風警報或豪大雨

預警通報時，分由總務處與校安

中心運用防災資訊系統通報相關

單位完成防災整備。

2.各單位 防災業務負責人及相關

人員巡視校內門窗（擋水門）是

否緊閉。

3.若交通部中央氣象署預測將有

狂風產生，各單位防災業務負責
人及相關人員 則針對校內玻璃進

行適當處置，若有易掉落裝飾或

物品，選擇強化固定或收納至適

當場所存放，並確認災害發生後

，緊急應變工具是否齊全，如有

缺漏或損壞立即告知相關人員將

工具補齊或替換。

注意經濟部水利署「淹水警戒」-可能發生淹水地區警戒訊息。

(1)淹水二級警戒：發布淹水警戒之鄉(鎮、市、區)如持續降雨，其

易淹水村里或道路可能三小時內開始積淹水。

辦理

方式



1.由校安中心、駐警隊、檢討甲

類值勤。

2.由營繕組檢討24小時緊急應變

留值人員。

3.值班人員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

處修訂之「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

上課作業Q&A」中Q4-2略以，因

職務需要，經機關、學校首長指

派出勤者，得以加班處理，核實

支給加班費，或於規定期限內補

休。

4.滾動式修正。

軍訓室

注意經濟部水利署「水位警戒」-河川水位警戒訊息。

4.水庫洩洪警戒資訊：

(一)與地方政府相關單位或災害應變中心保持聯繫，加強安全戒備

意識提升，密切掌握停課訊息、水情動態資訊與相關救災資源，預

採撤離、疏散作為。

地方政府於深夜或上課前數小時，始發佈停止上課通知時，立即以

學校簡訊系統、網頁、班級緊急連絡網等方式告知同學及家長。並

於上課前1小時，在校門口管制交通，告知同學及家長停課通知。

(二)上課期間：

課間接獲停課通知時，立即通知學生及家長。學生居住地已淹水或

交通受阻或因故無法返家者，應妥予安置及照應，並確保與家長維

持聯繫。

(三)假日期間：

休放假期間接獲停課通知時，可透過電子媒體跑馬燈、簡訊系統及

學校網頁，傳送停課訊息通知同學及家長；應派員協助交通指揮，

引導家長及學生平安返家。

(四)若僅發佈停止上課照常上班時，學校行政人員仍應到校加強防

災整備。

5.偏遠山地降雨集水區：

注意農業部水土保持局土石流觀測站、中央氣象區地區地量監測站

資訊。

6.鄰近海岸降雨滙流區：

1.當交通部中央氣象署就校內所

在地發布海上颱風警報或豪大雨

預警通報時，分由總務處與校安

中心運用防災資訊系統通報相關

單位完成防災整備。

2.各單位 防災業務負責人及相關

人員巡視校內門窗（擋水門）是

否緊閉。

3.若交通部中央氣象署預測將有

狂風產生，各單位防災業務負責
人及相關人員 則針對校內玻璃進

行適當處置，若有易掉落裝飾或

物品，選擇強化固定或收納至適

當場所存放，並確認災害發生後

，緊急應變工具是否齊全，如有

缺漏或損壞立即告知相關人員將

工具補齊或替換。

注意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地區雨量盛測站資訊。

7.都會防訊(洪)淹水潛勢區：

注意縣市政府水利局(處)疏散避難公告資訊。

六、地方政府宣布停止上課：

與地方應變中心保持密切聯繫，注意停班停課訊息，發布前利用課

堂加強防災宣導與演練，發布後儘速通知家長、疏散學生返家。停

課狀況處置如下：

(一)上學前：

(2)淹水一級警戒：發布淹水警戒之鄉(鎮、市、區)如持續降雨，其

易淹水村里或道路可能已開始積淹水。

3.河川水位警戒資訊：

辦理

方式

(五)視需要提升甲類值勤或增加緊急應變留值人員。

七、臨災戒備與應變：

1.依人事室1129906985號文規定辦

理：

(1)如於上班期間，得知校長決定

停課(或停班)之訊息，請以email

通知各單位轉知所屬教職員工生

，其權責單位如下：

A.僅停止上課，請教務處辦理。

B.停止上班上課，由人事室統一

辦理。

(2)由人事室向臺南市政府及教育

部人事處辦理通報作業。

(3).由總務處準備自行宣佈停課、

停班新聞稿，請新聞中心將訊息

公告於本校首頁及透過當地傳播

媒體播報，並同時通知人事室。

(4)教務處將訊息公告於教務處網

頁。

2.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天然

災害停止上班上課作業Q&A」辦

理。

注意經濟部水利署「水庫警戒」-水庫預計洩洪訊息。



1.如有緊急事故必須到校，請由

各單位主管進行通知，需留有指

派之證明，型式不拘，人事室負

責協助事故發生後續公、勞保賠

償事項處理。

2.滾動式修正。

軍訓室、駐警隊負責

1.教務處通知系、所辦公室，再

由其通知各班導師，由導師通知

所屬班級。

2.請軍訓室、系(所)宣導KUAP。

3.由教務處通知計網中心，以

KUAP通知停課訊息。

4.由總務處準備自行宣佈停課、

停班新聞稿，請新聞中心於校網

首頁發佈。

1.停課宣布由教務處負責(包含推

廣教育學員)。

2.管制交通動線由駐警隊協處。

3.學生安置由學務處負責，並回

報軍訓室。

4.教職員工安置由經管組協處，

並回報軍訓室副知總務處。

5.由軍訓室負責彚整資料報備相

關單位。

軍訓室通報校安中心指揮組裁示

軍訓室主責、總務處協助

以學生安全為優先，得自行宣布停課。派員管制交通動線。決定停

課時，應以公告方式通知學生(家長)，同學個人如有返家之需求，

應配合交通部及各地方政府之交通疏運措施返家，求學期間已有住

宿校內及校區周邊(校外賃居)之同學，如獲知其在外遭遇災害狀況

，將聯絡協調救難單位予以協助脫困。不克返家者依校園災害防救

計畫表4.1校園災害應變流程說明及原則，應變流程6.判斷復課-安排

合適之時收容空間，安置不克返家(離校)教職員工生，同時報備相

關單位。

(2)學生已返家或休放假期間：

2.交通部中央氣象署全球資訊網-「雨量觀測」-瞭解每日、時累積雨

量、各縣市最大值、區域雨量等資訊。「警特報」瞭解天氣、颱

風、大規模或劇烈豪雨、熱帶性低氣壓、大雷雨即時訊息等注意事

項。3.經濟部水利署防災資訊網-水情資訊-「警戒資訊」-瞭解全國各縣

市淹水、河川、水庫警戒、枯旱警戒發佈情形。

4.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防災資訊網-

「防災行動網」-透過手機內建WAP瀏覽器連結，掌握縣市降雨資

訊、土石流免費簡訊通知。

5.運用1999市民當家熱線服務網、內政部消防署全民防災e點通等，

隨時掌握最近災情動態、個人安全訊息發布等。

八、災害區分：

(一)學校受災尚無需緊急救援時：

(二)考量地區特性，提升為甲類值勤或增加緊急應變留值人員。

(三)加強校園內及周邊災情巡視與通報，注意學生與值勤人員安

(四)累積降雨量資訊掌握：

汛期間對各類型天然災害處置，應以維護生命安全為先，於災害來

臨前，須強化預警通報作業程序，蒐整防災資訊措施，尤其「累積

降雨量」為研判「淹水警戒」、「土石流警戒」、「河川水位警

戒」、「土石流警戒」訊息發布之關鍵因素，提供各校於災情尚未

擴前，預採「停班停課」、「疏散避難」措施，做好預警管控降低

校園災損，各校可至下列網頁擷取降雨量資訊：

1.防災教育資訊網-防災校園專區-防災主題圖-「降雨觀測」、「即

時淹水警戒」。

學校應啟動緊急應變小組，動員相關人力、機具，實施校園自主防

災(救)，並研討可行疏散、撒離措施，如災情有擴大之虞，無法獨

立救災時，應召開緊急應變小組會議，研判校園可能受災狀況及受

災校園復課、就學安置等方案，進行緊急應變作為。

疏散避難及復學安置說明如下：

1.疏散避難：

(1)學生仍在校內：

辦理

方式

依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實施通報，適時檢討修正防災

計畫。

(二)學校周邊受災或有受災之虞：

軍訓室掌握



1.教務處通知系、所辦公室，再

由其通知各班導師，由導師通知

所屬班級。

2.請軍訓室、系(所)宣導KUAP。

3.由教務處通知計網中心，以

KUAP通知停課訊息。

4.由總務處準備自行宣佈停課、

停班新聞稿，請新聞中心於校網

首頁發佈。

軍訓室進行通報

由學生通報軍訓室，軍訓室負責

聯絡救難支援及收容安置事項，

並掌握後續狀況。

由軍訓室進行通報，並報請校安

中心指揮組召開會議。

1.由各系、所、研究中心、行政

單位通報營繕組，營繕組聯繫專

業技師，三方共同會勘。

2.軍訓室彚整後進行通報，並報

請校安中心指揮組召開會議。

由各建築物內具緊急救護能力人

員進行初步處置，系、所、研究

中心、行政單位通報119及校安中

心。

由軍訓室負責通報

1.教務處負責易地就學事項

2.學生如有住宿需要由學務處負

責協調

1.教務處通知系、所辦公室復課

，再由其通知各班導師，由導師

通知所屬班級。

2.請軍訓室、系(所)宣導KUAP。

3.由教務處通知計網中心，以

KUAP通知復課訊息。

由軍訓室通報校安中心指揮組

利用KUAP、班級緊急聯絡網(或類似功能)、電子郵件等，通知停課

訊息，並強化校園防災事宜。

2.復課、就學安置：

依校園災害防救計畫表4.1校園災害應變流程說明及原則，應變流程

6.判斷復課-� 召開應變階段會議，決定停（復）課及復原事宜。

(1)原校復學：

(1)人員受傷：

立即包紮、固定、止血，傷勢嚴重須緊急送醫時，即通報119，若消

防救護車因交通受阻無法抵達，考量自行送醫，並以電話通報教育

部校安中心，俾利協調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救援。

(2)校舍受損：

在安全前提下搶救器材、設備，清查受損情形，照相存證並通報教

育部校安中心及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另召開緊急應變小組會議，決

定停(復)課及復原事宜。

(3)校外聯絡道路中斷：

將災情通報119、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及教育部校安中心，同時召開緊

急應變小組會議，決定停(復)課及強化防災事宜。

九、進行校安通報作業：

2.學生離校無法返家：

接獲學生於返家路途中受困訊息，由軍訓室負責聯絡救難支援及收

容安置事項，優先向119請求救難支援，如地區災害過大，119無法

及時馳援，再向地方災害應變中心、○○縣市聯絡處通報，儘速聯

繫國軍及鄰近鄉鎮救災兵力，協助運送撤離至鄰近「災民收容處

所」，掌握後續狀況，並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

當學校受災狀況嚴重，無法於上課(開學)前完成復原時，應通報縣

市教育局處及教育部校安中心，儘速安排鄰近學區安置就學，並視

個案情況協助申請急難救助；另考量區域性災情短期內無法復課者

，則通報檢討跨學區易地就學安置，維護學生受教權。

(三)學校受災需要緊急救援時：

緊急救援通報依「求援」、「待援」、「救援」程序逐級回報，優

先通報119及地方災害應變中心，爭取救災資源協助應變處置，倘消

防單位因災情擴大無法立即馳援，則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或臺南市

聯絡處協助救援。其他災(傷)害處理如下：

1.學生仍在校內：

校園無受災或災損復原在安全管控範圍內，可恢復上課者，應利用

本校校網首頁、KUAP、班級緊急聯絡網、電子郵件等各項聯繫管道

將復課資訊公布週知。

(2)易地就學安置：

辦理

方式



1.營繕組負責建築物及其附屬設

備、路燈會勘。

2.事務組負責樹木倒塌、車輛因

樹木倒塌毀損、車輛泡水會勘。

3.營繕組、事務組相關承辦人負

責於「災害防救系統」網頁「總

務處專區」填報。

4.軍訓室彚整後通知校安中心指

揮組召開會議評估自行辦理結案

或申請支援。

軍訓室負責通報

1.事務組負責公共區域消毒及清

潔作業。

2.系、所、研究中心負責各自所

屬區域消毒及清潔作業。

由學務處負責

由「校安中心指揮組」向本校防

護團下令

由總務處負責召集相關單位開會

檢討、分析。

軍訓室進行通報

(二)如未獲足夠救災支援，應再向地方應變中心提出不足需求，或

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協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調度救災資源，儘速

清理校園，並完成校安通報的續報作業及復課準備。

(三)實施全面性消毒及清潔作業。

(四)調查受災學生，提供必要之協助與慰助申請事宜。

十一、進行災損填報、復原與檢討修正災害防救計畫：

(一)由本校防護團「工程班」、「防護班」及「消防班」帶領各建

築物自衛消防編組成員偕同持續清查校園受災情形完成災損通報。

(二)完成復原後，應檢討分析校園潛勢與災損現況差異，據以修正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逐項改善。

學校應於防汛器材整備時，檢討備用替代通訊設備，校安通報於網

路暢通時，優先向教育部校安中心通報，網路通報作業中斷時，再

借用通訊(手機、電話)迅速通報。

十、校園復原申請人力機具流程：

(一)掌握後續災損清查作業與通報情形，評估災損及學校復原能力

，自行辦理結案或向地方災害應變中心、聯絡處等通報，申請人力

或機具到校支援協助復原。

辦理

方式


